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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04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投资委员会的成员

秘书长的报告

1.秘书长注意到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日十五日第二四四0次全体会议通过的
下列决定:

"大会请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审查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

基金条例第二十条，使投资委员会成员的地域分配更为广泛、更为公平，并于

必要时增加投资委员会的成员，同时将联合委员会的建议，连同秘书长的意见，
提交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 I 

2. 根据大会这项决定的要求，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第二十一届

会议审查了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二十条。 现在它建议大会将第二

十条加以修正，使投资委员会的成员从六名增至九名. z 联合委员会鉴于基金投

资地域广泛，认为如果将此种情形反映在投资委员会的组成上，可能有利。 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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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云员会也承认各个市场的投资重点不同，而专门知识的适宜结合也随经常变动的

经济状况而有差异。 因此，联合委员会认为，投资委员会虽应广泛地反映出联合

国为其他目的规定的地区分配原则，但秘书长在选择顾问时应有充分的灵活性，使

投资委员会能最有效地适应基金的当前需要. 鉴于这些考虑，联合委员会建议投

资委员会的法定成员从六名增至九名，因为扩大委员会的组成将有助于秘书长的工

作。

3. 秘书长赞同联合委员会的是议，认为，在规定投资委员会成员应有更广泛

支公平的地域分配时，也应容许他有选择顾问的充分灵活性，因为顾问如对基金所

应投资的地区和工业具有深切的知识，那就可以提供最正确的投资意见.

4. 秘书长还提到，联合委员会依照过去惯例，建议较长的成员任期，以便每

年任命或重祈任命二分之一的成员。 如果秘书长能有效地管理基金，投资顾问的

持续任用也是很重要的.

5. 矶时投资委员会的六名成员中有两名将于本年年底任期届满. 因此，大

会本届会议如果决定将投资委员会成员增至九名，秘书长与养恤金联合委员会及行

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协商后将委派五人为投资委员会成员，并请大会予以认可。

但如大会决定不更改第二十条的规定，则委员会成员仍为六名，秘书长将仅委派两各

成员，提请大会核可。


